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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名稱
	104年度學校處理學生發生刑法第227條事件暨未成年懷孕處理與輔導研習會

	主辦單位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研習地點
	國教院臺中院區

	參加人員
	謝至偉
	研習日期
	104年  11月  30日

	宣導時間
	 104年  11月 30日   09時 : 50分 至 16時: 30分  共計　 5小時

	研習摘要

	本次研習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性別平等教育觀點下的性與情感教育」，其中主講教授談述到社會上有太多的社會情感案件發生，可目前課綱內並無納入情感交流思辨等相關議題，故建議老師應於相關課堂中做適切關於兩性情感之教育，希望學生於在學期間即建立基礎觀念。

第二個部分是「未成年懷孕學生處遇面面觀」，由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的輔導老師鄭德芳老師針對處理過數個相關事件給出實務性的參考作法，整體重點還是建議老師，當學生發生此類無預期的懷孕狀況時，應以關心的態度勿一味指責，並以最少相關人員知情即可，以減低對學生的傷害。
第三個部份則由新北高工的張其清主任針對227刑法做說明，同時他與鄭老師也是負責國教署諮詢協助關於性平的人員，敘述重點在於知情即須通報，寧願通報後做的不夠完善僅為行政缺失，但沒做是屬於違法的行為，接續談述227主旨是教育關懷，是站在協助校方與學生，希望能將相關非預期事件處理好。
研習接近尾聲時還是再次強調教師專業即為理所當然的人做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希望老師能主動協助學生建立正確觀念於性平相關的課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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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說明:鄭德芳老師針對主題給予實務建議
	相片說明: 張其清主任說明227刑法相關規定


